
国家税务总局南平市延平区税务局第三税务分局
责令限期改正通知书

南延税三限改〔2024〕588号

世纪亿发集团有限公司：（纳税人识别号：913507007416915660）

你（单位）收到《福建省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协助执行通知书》(2022)闽07执恢1号之十三、(2022)闽07执恢1号之十四、 (2024)闽07执恢11号,申请人要求你（单位）开具发票，你（单位）发票违法，应开具而未开具发票。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发票管理办法》（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764号）第三十三条，限你（单位）于2024年12月25日前按规定开具发票给申请人。

二Ｏ二四年十二月十八日


